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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事擁有的本公司股本權益董事及監事擁有的本公司股本權益董事及監事擁有的本公司股本權益董事及監事擁有的本公司股本權益

截至㆓零零㆒年六月㆔十日，本公司董事或監事或其任何聯營公司概無擁有根據證券

（公開權益）條例第 28條需要通知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權益，並且

本公司根據㆖述條例第 29條需要設立的名冊也沒有顯示該權益。

截至㆓零零㆒六月㆔十日，本公司之董事、監事或高級管理㆟員，或其配偶，或其未

滿十八歲的子女，概無獲得認購任何本公司的股份或債券的權利。


